

附件 1
黔西南州 2019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省教育厅 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 2019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黔教师发〔2019〕  74 号）和《省教育厅关于印发<贵州省 2019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办法>的通知》（黔教师发〔2019〕
79 号）文件要求，为做好我州 2019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工作，确保招聘任务顺利完成，特制定本细则。
一、招聘指标
黔西南州“特岗计划”指标 550 名，其中国家“特岗计划” 指标 379 名（含“硕师计划”毕业生），县“特岗计划”指标
171 名。各县（市、新区）具体指标为：兴仁市 80 名、安龙县
45 名、贞丰县 70 名、普安县 55 名、晴隆县 160 名、册亨县 10 名、望谟县 80 名、义龙新区 50 名（具体指标分配详见附件 3）。
二、招聘条件
（一）国家“特岗计划”招聘对象和条件
1. 以取得相应学科类别教师资格（即报考小学岗位须取得小 学及以上与报考学科一致的教师资格；报考初中岗位须取得初中



及以上与报考学科一致的教师资格。下同）的普通高校本科应往届毕业生为主，特殊情况可适当招聘取得相应学科类别教师资格的普通高等师范院校专科应往届毕业生。
以上报考人员所学专业与报考学科须一致或相近（参照教育部公布的有关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年龄要求在 30 岁以下
（1989 年 6 月 1 日以后出生）。
2. 对已取得 2019 年“硕师计划”研究生免推资格的 30 名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由省教育厅统筹考虑， 根据研究生入学面试成绩、本人自愿及生源地等因素，推荐到今年实施“特岗计划”的国贫县，“硕师计划”指标包含在实施县的国家“特岗计划”初中岗位指标中。
（二）县“特岗计划”招聘对象和条件
今年我州县“特岗计划”全部为幼儿园教师，报考幼儿园教师岗位人员须取得幼儿教师资格证书，报考人员年龄要求在 30
岁以下（1989 年 6 月 1 日后出生）。具体招聘范围、条件由各县（市、新区）自行确定。
国家“特岗计划”面向全国招聘；县“特岗计划”招聘生源地范围由各县（市、新区）自行确定。在编教师（含 2016、2017、2018 年的特岗教师）不得报考。
参加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有从教经历的志愿者、 参加过半年以上实习支教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和本县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毕业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三、招聘原则
（一）教师招聘坚持“公开、公平、自愿、择优”和“三定”
（定县、定校、定岗）的原则。
（二）招聘的教师安排为何种计划类别（指国家、县“特岗 计划”）的特岗教师，由县（市、新区）教育局根据报考人员条件和岗位需求确定。
（三）为加强我州“双语”教育，各县（市、新区）要根据当地农村学校对“双语”教学师资的需要，在小学岗位招聘面试内容中，可加试民族语言，并计入面试总成绩，具体分值县（市、 新区）自行确定。
（四）招聘录用的特岗教师不得安排在非乡镇及以下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含村小、教学点）、幼儿园，或非教师岗位。“硕师计划”毕业生安排在农村乡镇初中。
四、招聘程序
特岗教师招聘按照公布招聘岗位、网上报名、资格审查、考试、录取、签订合同、培训等程序进行。
招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招聘符合报考条件（含国家“特岗计划”和县“特岗计划”）的普通高校本科毕业Th，报考学科须与所学专业一致（参照黔西南州专业一致性说明执行，见附件2）。第二阶段招聘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报考学科需与所学专业一致或相近。第一阶段招聘结束后，公布第二阶段招聘岗位，进  入第二阶段招聘。



招聘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第一阶段的考试免笔试，只设面试；第二阶段的考试设笔试和面试。笔试由省统一组织。笔试的考务、阅卷、成绩统计由州教育局负责，面试、体检和录取等工 作由“特岗计划”县（市、新区）教育局负责组织。
第一、二阶段报名均采用先网上注册报名，现场审核确认的流程进行。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在规定的报名时间段内登录“贵州省特岗教师招聘报名系统”（117.135.237.12:8080）进行注册报名。报名成功后，须在系统上自行下载打印《贵州省 2019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报名表》，请报考人员认真核对报名信息，报名截止时间之后无法更改。相关资讯可关注“贵州教育厅门户网”（http://www.gzsjyt.gov.cn/） 和贵州省教育厅唯一官方公众号“贵州教育发布”（微信号： guizhou edu）。
（一）第一阶段招聘（免笔试人员的招聘）
1. 报名
“网上注册报名”时间：2019 年 6 月 21-23 日。“现场审核确认”时间：2019 年 6 月 25-26 日。
符合本阶段报名条件的报考人员，完成“网上注册报名”
后，在“现场审核确认”时间内，携以下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由报名点留存）到报考县（市、新区）教育局指定地点进行现场审核。“硕师计划”报考人员不需在网上注册报名和到现场
审核确认（签约时再提供审核材料）。



（1） 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报考县有户籍要求的，须提供户籍证明材料）。
（2） 相应教师资格证书。针对在 2019 年春季申请了教师资格认定但尚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可暂时提供《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和在中国教师资格网已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且数据状态为确认通过的截图证明（2014 年以前入学的师范院校师范类专业毕业生不用提供《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3） 应届毕业生须提供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往届毕业生须提供毕业证书。
（4） 《贵州省 2019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招聘报名表》和本人近期 1 寸同底免冠照片 3 张（报考人员上传报名系统照片标准为 1 寸同底免冠照，图片质量不低于150*200像素点，图片大小不得超过 2MB）。
2. 资格审查
报考者经资格审查合格后，进入面试程序。对资格审查合格人员，“特岗计划”县（市、新区）须建立报考档案（录用后， 此档案将进入“特岗计划”教师个人档案）。
3. 面试及体检
面试时间：2019 年 6 月 29-30 日。具体时间安排由各县（市、新区）教育局确定，面试总分为 100 分,60 分为合格。面试的具体办法和面试试题、评分标准、题量、答题时间、计分方式由县



（市、新区）自行拟定。
面试地点：每个特岗招聘县（市、新区）均设 1 个考点，全
州共设 8 个考点（具体地点由特岗招聘县（市、新区）教育局另行通知）
体检时间：2019 年 7 月 2-4 日。各县（市、新区）教育局按国家、县“特岗计划”的类别，原则上以招聘数 1：2 的比例， 按报考学段、学科在面试成绩合格人员中从高分到低分确定体检
人员。体检项目和标准由各县（市、新区）拟定，体检在各县（市、
新区）教育局指定的县级或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进行。
4. 录取、签约
面试及体检均合格人员可进入录取程序。录取原则按照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如未完成招聘任务出现空缺岗位，可在报考本县 (市、新区)且面试成绩合格人员中按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体检， 体检合格后可录取到空缺岗位，递补仍未录满的岗位，各县（市、 新区）可在同学科同学段不同岗位符合条件未录取的报考人员中高分到低分补录。
被录取人员（含“硕师计划”毕业生）须在县（市、新区） 规定时间内与"特岗计划"实施县签订聘任合同。“硕师计划”毕业生在签订聘任合同时，须提交“现场审核确认”时需提交的有关材料。凡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聘任合同的“硕师计划”毕业生， 视为放弃“特岗计划”和“硕师计划”录取资格。报考人员在岗前培训时，仍未取得毕业证和相应教师资格证书的，其签订的聘



任合同自然解除。
5. 上报和公布第二阶段岗位指标
各“特岗计划”县（市、新区）教育局须于 7 月 6 日前完成第一阶段招聘的录取签约工作，7 月 8 日将本县（市、新区）“特岗计划”第二阶段招聘岗位指标(按附件 3 格式)和岗位设置（按附件4 格式）以电子邮件形式报州教育局教师工作科，州局审核后报省厅，经省审核后于 7 月 11 日后在“贵州教育厅门户网”
（http://www.gzsjyt.gov.cn/）和贵州省教育厅唯一官方公众 号“贵州教育发布”（微信号：guizhou _edu）公布。
（二）第二阶段招聘
1. 报名
“网上注册报名”时间：2019 年 7 月 15-17 日。“现场审核确认”时间：2019 年 7 月 20-21 日。
符合本阶段报名条件的人员，完成“网上注册报名”后，在“现场审核确认”时间内，携以下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由 报名点留存）到报考“特岗计划”县（市、新区）教育局指定地点进行现场审核。
（1） 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报考县有户籍要求的，须提供户籍证明材料）。
（2） 相应教师资格证书。针对在 2019 年春季申请了教师资格认定但尚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可暂时提供《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和在中国教师资格网已申请认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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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且数据状态为确认通过的截图证明（2014 年以前入学的师范院校师范类专业毕业生不用提供《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3） 应届毕业生须提供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往届毕业生须提供毕业证书。
（4） 《贵州省 2019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招聘报名表》和本人近期 1 寸同底免冠照片 3 张（报考人员上传报名系统照片标准为 1 寸同底免冠照，图片质量不低于150*200像素点，图片大小不得超过 2MB）。
2. 资格审查
报考人员经资格审查合格后，取得考试资格。
“特岗计划”实施县（市、新区）进行资格审查并签署意见后，须建立报考档案（录用后，此档案将进入“特岗计划”教师个人档案），并将审查合格人员名单（含加盖公章的文本、Excel 电子表格，样式见附件 5）于 7 月 23 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报州教育局教师工作科汇总审核。7 月 26 日后，省教育厅在贵州省教育厅唯一官方公众号“贵州教育发布”（微信号：guizhou edu） 公布考务安排，供报考人员查询。
3. 获取准考证和查询考务安排
7 月 29 日后，资格审查合格人员可在贵州省教育厅唯一官方公众号“贵州教育发布”（微信号：guizhou _edu）查询具体考 务 安 排 ， 并 在 “ 贵 州 省 特 岗 教 师 招 聘 报 名 系 统 ”



（117.135.237.12:8080）下载、打印准考证。
4. 考试分笔试和面试。笔试和面试总分均以 100 分计（面试
60 分为合格）。并按笔试成绩占 80%、面试成绩占 20%计算考试总成绩；考试总成绩按 100 分计算，即“考试总成绩＝笔试成绩
×80%＋面试成绩×20%”。
（1） 笔试。每套题总分 100 分，其中专业知识 70 分，教师综合素质 30 分。
笔试内容：
报考初中和小学岗位的（不分学段），专业知识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地理、音乐、美术、体育、政史类、生化类命 题。其中报考政治、历史、思品、心理健康、特殊教育学科的考 生考政史类试题；报考生物、化学、科学学科的考生考生化类试题；报考信息技术的考生考数学试题；报考舞蹈学科的考生考音乐试题。专业知识含高中（中师）至大学阶段专业基础知识，以大学阶段知识为主。教师综合素质包括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基本要求、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基础知识、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5 月的国内时事政治。
报考幼儿园教师岗位的考学前教育试题。专业知识主要为中 等师范学校学前教育专业所学知识；教师综合素质包括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教育心理学基础知识、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5 月的国内时事政治。
笔试时间：2019 年 8 月 3 日上午 9：00-11：30。



笔试地点：全州设 1-2 个考点（地点待定，另行通知），报考人员必须同时持准考证、身份证到指定地点参加考试。
笔试成绩与面试人员名单公布：笔试成绩由州教育局统计汇总，并按国家、县“特岗计划”的类别，以招聘数 1：2 的比例， 分报考学段、学科按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面试人员， 并及时公布。
凡未被确定为面试人员的报考人员，应随时关注报考市（州） 的相关网站及有关通知发布的面试人员增补信息，以便及时递补面试。
（2） 面试
进入面试范围的报考人员须在报考地规定的时间、地点进行面试。面试前须接受资格复审，复审合格后方可参加面试。复审须提供报名时所交材料的原件。面试的具体办法和评分标准与第一阶段招聘相同。面试的具体安排由各县（市、新区）教育局通 知考生并进行公布，公布的具体方式由县（市、新区）教育局确 定,面试须于8 月 11 日前完成。
5. 体检
参加体检人员按“特岗计划”县（市、新区）分报考学段、学科，按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原则上以招聘数 1：2 的比
例，在面试合格人员中按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体检人 员。体检在县（市、新区）教育局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办法与第一阶段相同）。体检须于 8 月 14 日前完成。



6. 录取、签约
录取和签约工作须于 8 月 15 日前完成。录取须在面试和体检均合格的人员中进行，分学段、学科按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进行。报考人员被录取后须与“特岗计划”实施县签订聘  任合同书。凡未签约的，视为放弃录取资格。报考人员在岗前培 训时，仍未取得毕业证书和相应教师资格证书的，其签订的聘任合同自然解除，各县（市、新区）并及时做好空缺岗位的补录工作。
7. 上报和公布录取签约人员名单
各“特岗计划”县（市、新区）教育局须于 8 月 16 日前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汇总审核后的录取签约人员名单（含加盖公章的文本、Excel 电子表格，样式见附件 5）报州局教师工作科。
五、岗前培训和报到
已签订聘任合同书的人员（含“硕师计划”毕业生），须于秋季开学前参加由州统一组织，“特岗计划”县（市、新区）教育局具体实施的岗前培训。具体培训时间由“特岗计划”县（市、 新区）教育局确定并通知相关参训人员。培训合格后，由“特岗计划”县（市、新区）教育局发《2019 年特岗教师报到证》， 被录取人员须持《2019 年特岗教师报到证》，按“特岗计划” 县（市、新区）的规定时间报到，逾期不到者视为自动放弃录取资格，“特岗计划”县（市、新区）可依据聘用合同追究其有关责任。



六、有关要求
（一）各“特岗计划”县（市、新区）教育局必须确保完成 今年的招聘任务，招聘过程中，如有签约后不到岗的，须按本招聘细则及时补录。各县要在特岗教师到岗后及时为其缴纳五险一金（参加工作时间以实际缴纳社保的时间为准）。
（二）报考人员必须对提供的证件、证明材料及个人有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招聘过程中，如发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招聘单位可以取消其报考资格、直至解除合同。
1. 有犯罪前科、被司法机关确定为犯罪嫌疑人或有其他严重 违法违纪行为的。
2. 伪造有关证件、证明材料或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3. 有其他不符合报考条件的。
（三）特岗教师招聘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公布在贵州省教育厅唯一官方公众号“贵州教育发布”（guizhou _edu），报考人员应随时关注网上相关信息，同时须保持通讯畅通。
（四）有关咨询电话
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0851-85280302
黔西南州教育局教师工作科：0851-3223554 兴仁市教育局政工股：0859-6212375
安龙县教育局政工股：0859-5214950 贞丰县教育局政工股：0859-6612781 普安县教育局政工股：0859-7236355



晴隆县教育局政工股：0859-7612089 册亨县教育局政工股：0859-4211713 望谟县教育局政工股：0859-4616228
义龙新区教育局人事办公室：0859-3521940
报名系统故障及咨询电话：陈老师 13297924424
何老师 17685308117
七、监督投诉
[bookmark: _GoBack]省教育厅、州教育局、“特岗计划”县（市、新区）教育局 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对招聘工作进行全程监督。报考人员如发现招聘过程中有违规违纪现象，可向省教育厅、州教育局或有关“特岗计划”县（市、新区）教育局纪检监察部门投诉。

